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宁安监字〔2010〕76号
————————————————
印发《关于加强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市危险化学品和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告》的通知
 

 各区（县）安监局、江北分局，各市管开发区管委会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各市局列管危险化学品企业：
为切实做好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消除可能影响上海世博会安全的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发生影响恶劣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事故、事件，现将根据国家三部委公告要求制发的《关于加强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告》印发给你们，请广泛印发列管企业、下属单位张贴宣传。与此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做好以下工作。
一、进一步加强对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安全监管。特别突出加强对重点企业、重点部位、重点危险化学品（主要指剧毒化学品、易燃易爆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等，下同）的安全监管，加大对重点单位的检查、督查力度。要督促企业认真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防止有影响事故的发生。
二、加强对重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督促重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单位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台账，如实记录重点危险化学品的销量、储存量和流向；采取可靠的安保措施，妥善保管，防止被盗、丢失或者误售、误用，流入民间。
三、配合做好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安全监管工作。各地、各单位要积极配合当地公安、交通等部门，抓好危险化学品运输相关措施的落实，配合做好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安全监管工作，配合做好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船在我市境内的疏导管控，严防危险化学品非法流入上海。各地要在主要公路道口附近，采取道口就近选点的方式，依托现有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建立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基地。要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基地数据库，包括应急处置单位地理信息、可处置危险化学品品种数量、责任人、运输条件等信息内容。要制定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预案，保证危险化学品应急处置工作安全有序。
四、高度重视信息报送和处置工作。凡发生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事故、事件，不论损失轻重、影响大小，都要按照提高一个事故等级的原则，立即处置，尽快上报。防止延误时机，造成不应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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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市危险化学品

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的通告

为切实做好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消除可能影响上海世博会安全的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发生影响恶劣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事故，现就加强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通告如下：

一、加强对重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管理。重点危险化学品（主要指剧毒化学品、易燃易爆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品等，下同）生产、储存、使用单位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管理台账，如实记录重点危险化学品的销量、储存量和流向；采取可靠的安保措施，妥善保管，防止被盗、丢失或者误售、误用。重点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应当从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销售单位购买此类危险化学品，严禁倒买倒卖，严禁流入民间。

二、加强危险化学品销售环节的安全管理。各经营单位要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销售经营的有关规定，重点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单位必须严格执行销售登记制度，如实查验购买单位的营业执照和购买经办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材料，详细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和购买经办人员的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址、购买日期及所购买重点危险化学品的品名、数量、用途等情况，并连同相关证明材料存档备查。凡无相关证明材料的，任何单位不得对其销售重点危险化学品。

三、严格控制加油站成品油的罐装零售。为保证正常生产、生活活动确实需要罐装零售成品油的，购买人要出示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事处（村委会）出具的购买证明，加油站要认真查验和登记购买人的所在单位、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住址、购买数量、用途等情况。严禁罐装零售汽油。
四、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收发货环节的安全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企业要严格收发货环节的查验制度，严格对承运单位资质、运输车辆资质证件和危险化学品警示灯具及标志、驾驶人和押运人员从业资格证件等进行核查。详细登记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查验情况以及车辆的资质证件、装载品种、装载数量、行驶证核定载质量等情况。严禁向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资质的单位销售危险化学品，严禁超载、超限装载危险化学品。各生产经营公司要加强对下属单位危险化学品收发货环节的抽查、督查，重点督查相关危险化学品收发货制度的执行情况以及危险化学品收发货台帐的登记情况；强化危险化学品收发货环节的责任追究。发生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后，要倒查企业超限装载行为，并严肃处理。

五、严格执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我市关于烟花爆竹有限开禁的相关规定。我市所有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单位不得储存、销售烟花爆竹A级产品，销售B级产品的批发企业，必须在购买单位燃放时，派专业燃放人员到燃放地点进行现场技术指导。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不得超量向零售单位批发产品，严防烟火药流入不法之徒手中。

六、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0年12月31日废止。通告施行期间，凡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特别是因疏于管理，玩忽职守导致事故、事件发生的，将依法从严查处，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本通告应在企业内部张贴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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